「美國商會2009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十六、零售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情形暨未來處理方向

	1.加速審查並解除中國進口產品的禁令
	1.建立透明的審查流程，指定國貿局為全權處理此議題的單一窗口，並為審查決定負責。
	經濟部(貿易局)

1.辦理情形
由於開放大陸物品以符合「對相關產業無重大不良影響」為主要考量要件，評估單位包括產業主管機關及產業公會，審查會議並邀請建議廠商列席進行雙向溝通，相關作業機制應屬嚴謹完備，未來如有調整需要，貿易局當適時檢討辦理。

2.未來處理方向
適時檢討辦理。
3.涉及法規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

	
	2.逐項或逐類加速審查禁止從大陸進口的32項貨品(詳如白皮書)。
	經濟部(貿易局)

1.辦理情形
貿易局已於2009.6.10函請農委會及工業局研提意見，俟意見到局將進行研議。
2.未來處理方向
貿易局將持續積極協調相關單位，以持續推動開放大陸物品進口。
3.涉及法規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

	2.進口商品的標示及標準應與國際接軌
	1.中文標示：

(1)大包裝商品：取消須於各別包裝貼上中文標籤之規定。
	經濟部(商業司)
1.辦理情形
查「商品標示法」主要係規範流通進入市場販賣商品之應行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其中標示方法則於第4條規定，商品標示應於商品本身、內外包裝或說明書標示之。是以，除依「商品標示法」第11條授權訂定之各類商品標示基準，其已明文規定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企業經營者自得在保障消費者權益及考量實體商品屬性下，擇一適當位置作標示，尚無強制一定於外包裝上標示，惟其標示應以銷售時之最小單位標示，其位置並應讓消費者選購時可得易見。

2.未來處理方向
尚無規定應各別包裝貼上中文標籤之規定，故尚無修法之必要。
3.涉及法規
「商品標示法」暨相關標示基準

	
	(2)襪類產品：取消已於半打裝的外包裝貼上中文標示的襪類產品，仍需於每一雙本體附原產地中文標示之規定。
	經濟部(商業司)

1.辦理情形
查「服飾標示基準」第6點第3款規定，「襪類商品每雙本體上如無附縫標籤者，應以不易拆換之附掛襪標、附卡或盒裝等方式標示第三點應行標示事項，且本體上不得以貼標方式為之。」是以，現行襪類商品每雙本體上如無附縫「原產地」標籤者，自得以不易拆換之附掛襪標、附卡或盒裝等方式標示。
2.未來處理方向
襪類商品每雙本體上如無附縫標籤者，得以附掛襪標、附卡或盒裝等方式，惟標示單位仍應以「每雙」為單位標示。是以，建議美國商會之會員仍依法辦理。

3.涉及法規
「服飾標示基準」

	
	(3)一般商品：取消須於商品上標示製造商聯絡資料之規定，因進口商已依法負擔產品責任，標示進口商資料應已足夠。
	經濟部(商業司)

1.辦理情形
本年度「商品標示研修及宣導計畫」已將「商品標示法」暨11種相關標示基準之標示廠商資訊規定，列入研修討論議題之一。

2.未來處理方向
已錄案存參列為修法研議事項之一。

3.涉及法規
「商品標示法」暨相關標示基準

	
	2.進口標準：

(1)太陽眼鏡、玩具及照明產品：接受外國主要實驗室的檢驗報告，不應以台灣與其他國家缺乏相互承認，無法直接認可他國的檢驗結果為理由。
	經濟部(標檢局)

1.辦理情形
依據「商品檢驗法」第15條規定：「經我國與他國簽訂雙邊或多邊相互承認協定或協約者，本局得承認依該協定或協約規定所簽發之試驗報告、檢驗證明或相關驗證證明」，故有關承認外國實驗室所發行的檢驗報告，目前尚無法直接接受。

2.未來處理方向
依據「商品檢驗指定試驗室認可管理辦法」第3條：「申請認可之試驗室，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四、其它經標準檢驗局參考國際作法，依地區、檢測領域、檢測項目、商品種類或其他事項之需要，公告同意開放受理申請之法人」，本案擬配合標檢局是否開放外國試驗室為標檢局指定試驗室之政策，再行評估是否接受外國試驗室為標檢局指定試驗室。
3.涉及法規
(1)「商品檢驗法」

(2)「商品檢驗指定試驗室認可管理辦法」

	
	(2)營養食品：消除各國營養食品因認定不同所造成的貿易障礙，例如：美國開放退黑激素（M-elatonin），台灣卻禁止使用；銀杏葉與牛奶薊在美國都是膳食補充品，但在台灣卻被歸類為處方藥品。美國規定輔酶（Coenzyme Q10，抗氧化劑的一種）每日最高攝取量為200毫克，在台灣卻限定最高為30毫克。
	衛生署(藥政處)

1.有關退黑激素(melatonin)之管理，衛生署1996.10.15衛署藥字第85059553號公告標示含「褪黑激素(melatonin)產品應以藥品管理，並未禁用」。

2.有關銀杏葉與牛奶薊萃取物之管理，目前衛生署核准含銀杏葉萃取物(ginkgo biloba extract)成分之藥品許可證共計89張，含牛奶薊萃取物(EXSICCATED FRUCTUS CARDUI MARIAE EXTRACT)成分之藥品許可證共計83張。

3.有關Coenzyme Q10成分，目前衛生署核准含該成分之藥品許可證共計16張，適應症為「心衰竭之輔助療法」。
衛生署(食品衛生處)

1.辦理情形
(1)Coenzyme Q10在國內，原屬醫師處方用藥，衛生署核有多張含有Coenzyme Q10之藥品許可證，核准之適應症為「心衰竭之輔助療法」，其daily dose為30 mg。

(2)衛生署於2005年就輔酵素Q10之管理提以食品管理之草案，送衛生署食品衛生安全諮議委員會審查。經審查通過可供食品原料，每日食用限量為30 mg以下。

(3)衛生署2006.1.2公告開放Coenzyme Q10得供為食品原料，惟每日食用限量為30 mg以下，且產品應標示「15歲以下小孩、懷孕或哺乳期間婦女及服用warfarin類藥物之病患不宜食用」警語。

2.未來處理方向
對於非以藥品管理之非傳統性食品原料之管理原則，須由廠商檢具原料基本資料、飲食攝取資料、營養及毒性資料、各國管理法規資料、上市後原料之安全監控計畫及標示等資料，向衛生署提出申請。衛生署經安全評估後，認為對於國人飲食方式長期食用不致於造成健康之不良影響後，始得添加於食品中。

3.涉及法規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1條第1項第9款

	
	3.重新審視中文標示及進口標準，確保台灣與國際慣例接軌，避免制定台灣獨有的標準。
	經濟部(標檢局)
1.國家標準制定是國家競爭力表現及整體經濟發展環境基礎建設的重要一環，面對創新技術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以及我國進入WTO現況，我國CNS國家標準係以增進公共福祉為目的，與國際標準接軌為目標，依據「國家標準制定辦法」相關規定經公正、公開、透明化之程序，並邀集產、官、學、研及消費者代表等共同參與討論以達共識產生，為求建全產業發展環境，促進產業發展，確保國家標準與國際間的標準一致性，滿足產業急迫性技術標準需求以及WTO及國際慣例之要求，積極推動相關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調和工作，同時掌握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發展趨勢，並結合我國產業發展需求，實際加以比對分析，適時引進並轉化為我國標準。

2.中文標示：
(1)國家標準之標示規定，由於標準分屬26大類別，不同產品類別具有不同之產品特性，因而各標準標示之要求，不僅須符合保護消費者之目的外，同時亦須針對各類別不同產品之特性或型式，以文字或符號作為統一識別。因國家標準係依共識制定，因此各界均可提供相關意見供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議參考，減少與國際間之落差，確保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一致性。

(2)若國家標準未經「商品檢驗法」引用時，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仍應依「商品標示法」標示基準之事項辦理。

(3)若國家標準經「商品檢驗法」引用時(亦即公告為強制檢驗之商品時)，則應同時符合「商品標示法」標示基準應標示事項及「商品檢驗法」所引用「國家標準應標示事項」之相關規定。

經濟部(商業司)
1.辦理情形
本年度「商品標示研修及宣導計畫」已將「服飾標示基準」及「織品標示基準」之洗標圖案，列入研修討論。

2.未來處理方向
已錄案存參列為修法研議事項之一。
3.涉及法規

(1)「服飾標示基準」
(2)「織品標示基準」

	3.調整關稅以刺激貿易成長
	政府應重新檢視進口關稅稅率，針對高過鄰國進口稅率的品項進行調整，例如：含錠狀膠囊食品、餅乾、有填塞物的巧克力等，稅率限制在10-20%以上。
	財政部(關政司)
1.辦理情形
有關關稅稅率之調整需考量之因素頗多，其中國內產業需求與發展為重要因素之一，本議題所提之含錠狀膠囊食品、餅乾、有填塞物的巧克力等物品，前曾經產業主管機關表示不建議調降關稅。
2.未來處理方向
若產業主管機關認為上揭含錠狀膠囊食品等物品關稅有調降之空間，關政司可進一步研議。
3.涉及法規
「海關進口稅則」

	4.修改化妝品衛生管理法規以符合國際慣例
	1.建議政府以合乎科學的法規制度為基準，修改目前的化妝品衛生管理法規，並可參考歐盟和東協的法規條款。
	衛生署(藥政處)

衛生署擬訂化粧品相關法規命令時，均參酌國際間管理規範(如歐盟、美國、日本或東協等)，且依法先行草案預告徵詢各界意見後，始予公告實施。

	
	2.取消現行「含藥化妝品」須於產品上市前申請產品之查驗登記。
	衛生署(藥政處)

目前一般化妝品之輸入係無須申請備查，至含藥化妝品依現行「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規定，必須辦理查驗登記，現行含藥化妝品國際間如日本、韓國等國家，基於風險管理，仍列為需事先辦理查驗登記，於美國更將防曬劑及止汗劑之含藥化妝品列為如同藥品管理，有鑑於近年來貿易自由化及國際往來頻繁，為配合法規鬆綁及符合國際規範，衛生署正在進行研擬化妝品相關法令鬆綁準備工作，未來我國對於化妝品之管理，將朝向以產品優良製造工廠(GMP)認證及產品上市品質之監測管理為主。

	
	3.刪除產品製造販售證明(CFS)的要求。
	衛生署(藥政處)
依現行「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之相關規定，輸入含藥化妝品查驗登記須檢附出產國家許可製售證明文件，該製售證明衛生署已放寬不限定為最高衛生主管機關，工業、經濟、商業單位出具或其有關機構出具均可，依現行法令規定尚無法免除。

	
	4.取消化妝品廣告事前審查機制。
	衛生署(藥政處)

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修法事宜，已將取消化妝品廣告事前審查納入。

	
	5.清楚說明負面表列上的成分超出殘留微量標準時將被禁止。例如：歐盟化妝品管理協會，對微量殘留訂定安全容許值。
	衛生署(藥政處)

衛生署訂定化妝品禁用成分之殘留量標準，均會參酌國際相關管理規範，目前衛生署對於化妝品之部分禁用成分已訂有殘留限量標準。

	5.落實完善政府的四大要素
	1.法規規範與執行一致性：建議政府採取國際最佳慣例，而非台灣獨有的標準，例如小麥的馬拉松農藥(Malathion)殘留上限、海關人員因個人判斷來認定進口產品稅則號列、抑芽劑 (CIPC)的禁用等，與國際標準不同。
	農委會(防檢局)
1.辦理情形
有關抑芽劑（CIPC）藥劑並未依「農藥管理法」於我國核准登記使用，倘若對於上揭藥劑於國內有使用之需求，可依法提出農藥登記申請。

2.未來處理方向
防檢局將針對現行業者所提出之(CIPC)專案申請進口部分，將提送本（2009）年7月間之農藥技術諮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3.涉及法規
(1)「農藥管理法」
(2)「特定用途農藥申請審核辦法」
農委會(藥毒所)

1.辦理情形
有關「進口農產品」的農藥殘留容許量（MRLs）議題，係屬衛生署之權責範圍，藥毒所則以專業立場接受衛生署委託計畫進行評估。本國研訂植物性農產品（包括進口者）農藥MRLs之程序如下：
(1)本國MRLs之訂定與Codex（食品法典委員會）、歐盟、日本或澳洲等國相彷，主要是依據(a)各農藥每日最高可允許攝入量(ADI, Acceptable Daily Intake)、(b)「本國」各類農作物之國民平均取食量(F)，以及(c)農作物依推薦方法(GAP)使用後在作物上實際的農藥殘留量或具代表行之田間或市場農藥殘留監測數據來進行評估。數據(b)及(c)會因國家及地區而異，而導致各國之MRLs不同。如依據Codex於2006年所公告各地區如南歐、英法德、亞洲、日韓及美澳對稻米之每日平均取食量分別為31.6、12.7、376.9、381.3及34.6克。雖然Codex每年皆依據會員國或申請者進行農藥之安全評估後公告ADIs及MRLs，但仍無法滿足所有國家對不同農藥標準之需求。因此，先進國家仍各自有其評估程序及MRLs，如小麥馬拉松於Codex及美國之MRL分別為 0.5及8 ppm。

(2)本國針對各植物性農產品的農藥MRLs，如同Codex及日本等國之評估方法，是以「總量」管制的方式來管理，在兼顧(a)農作物病蟲草害有效防治管理之最低農藥劑量、(b)其他農作物仍可能新增之防治需求、(c)保障國民取食農作物之安全、儘量降低非關稅貿易障礙，(d)並同時保障本國農民用藥之權益及(e)維護國內農藥管理之公平性等前提下，進行容許量之安全評估，即Σ MRLi*Fi＜ADI*80%(20%保留給其他非植物性農產品之食品及環境之殘留來源，Codex雖未設80%上限，但其訂定MRLs之範圍尚包括其他如飲料等加工成品及動物產品；日本則與本國相同，訂定80%ADI之上限)。
(3)衛生署近年來，針對本國部份「進口大宗農產品」所面臨之貿易、經濟及民生問題，已參考Codex或先進國家之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並依據「ADI」及本國「國人之取食量」進行風險評估後，陸續公告其容許量，以保障消費者取食之安全並降低國際貿易障礙問題。反觀本國農產品如楊桃、芒果等，外銷至日本、美國或歐盟等地區時，常因該國容許量與本國不同而遭退貨、逐批檢驗甚至銷毀之窘境，並嚴格限制已於國內合法登記使用之農藥。

2.未來處理方向
(1)於2008年，陸續有多位立法委員，針對國內、外蔬果農藥殘留容許量判定標準不同而提出質詢，相關單位已提出回應將依序完成評估工作，本國絕不能有同一農產品卻有二種標準之問題。因此，1999年，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與美國所簽訂之暫訂MRLs協訂（與本國當時已公告之MRLs不同），實嚴重影響本國消費者取食安全及農藥管理之權益，更不合時宜。
(2)農產品之品質（包括農藥殘留）為目前全球所關注之問題，各國農藥殘留標準因地區性、病蟲害管理及取食量等因素而有所差異之問題，多年來一直由聯合國Codex相關單位如Codex農藥殘留委員會(Codex Committee on Pesticide Residues, CCPR)及聯合國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農藥殘留專家聯席會議(The Joint FAO/WHO Meeting on Pesticide Residues, JMPR)討論調和中，但因其評估時效及農藥、作物品項需求仍無法滿足每國國家，各國及各區域如歐盟仍採用各自之MRLs。因此，在國際間未達共識前並顧及本國農藥管理之公平性及消費者取食之安全等問題，本國仍必須依據本國農藥管理及MRLs評估之程序及科學數據進行相關之工作。

(3)建議衛生署針對本國部分具「急迫性」且重要之「進口大宗」農產品，基於貿易、經濟及民生問題，可參考Codex、歐盟或先進國家之MRLs，但仍必須依據「農藥之毒性」、「ADI」及本國「國人之取食量」進行取食及風險評估後，依據應有之程序進行MRLs之預告及公告，以保障消費者取食之安全及農藥管理之一致性。

(4)建議本國參與農藥毒理、殘留及容許量評估之人員，應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或相關會議，如CCPR目前之主辦國為中國大陸，除了依據JMPR之評估報告，每年進行例行討論審查Codex ADIs及MRLs之外，於會議中亦會進行農藥其他相關議題之討論，應藉由國際研討會之參與，瞭解其最新的發展，以促進本國相關工作之推動及制度的改善，並讓國際社會也明瞭本國之相關工作及制度。
3.涉及法規
(1)「農藥管理法」
(2)「農藥使用管理辦法」
衛生署(食品衛生處)

1.辦理情形
我國已依據風險評估原則並參酌國際規範，於2007.8.28訂定馬拉松在小麥之殘留容許量為0.5ppm；後經重新整體評估，於2009.6.17修訂該項標準為1.5ppm。
2.未來處理方向
目前Codex將小麥的馬拉松農藥容許量修訂為10 ppm之草案，尚未公布為正式標準，我國將持續參酌國際最新規範，適時予以重新評估。
3.涉及法規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1條
財政部(關稅總局)

1.辦理情形
進口貨物之稅則分類不因人（分估員）不同而異，乃海關一向努力目標，亦為執行重點，為達此目標，海關除就有理工藥農背景之優秀人員遴選為分估員外，並持續辦理稅則分類在職訓練，安排學經歷豐富講師傳承經驗，並推動數位學習，對提昇分估員專業素養均具實效。又海關現已實施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制度，納稅義務人貨物進口前，可向海關申請預先審核進口貨物之稅則號別，更能確定稅則分類之一致性。
2.未來處理方向
持續辦理。
3.涉及法規
「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



	
	2.雙向溝通效率性：政府與產業界應建立更完善的雙向溝通管道，尤其在施行法規改革規劃時與執行前，須有充分溝通。
	農委會(農糧署、漁業署、畜牧處)

1.辦理情形
(1)農委會各產業主管單位於各項法規之規劃及增修時，均廣邀產官學界共同研商討論，並於法規公告前辦理預告，預告期滿即參酌各方所提意見重行檢視後，提報農委會法規會審議，並依規定程序辦理修法。
(2)農委會於訂定各項施政計畫及農產品產銷部分，亦與產業界保持密切溝通，以隨時掌控即時資訊。如遇有產銷失衡或相關負面報導之情況，則秉持一貫積極處理態度，除透過產業界進行產銷調配及深入瞭解事件原委外，亦儘速發布新聞稿進行說明或透過辦理宣導促銷活動，以減少產業損失。以養豬產業為例，農委會畜牧處每月均召開豬隻調配會議，並不定期與產業界辦理各項協商會議，除直接掌控產業現況外，產業代表於會中所提各項建議，亦均作為政府後續修正法規或施政計畫之參考。

2.未來處理方向
未來將持續與產業界保持良好之溝通管道，俾使相關法規或施政計畫能更臻完善。
3.涉及法規

(1)「農產品市場交易法」

(2)「糧食管理法」

(3)「畜牧法」

(4)「飼料管理法」等及其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
財政部(關稅總局)

1.辦理情形
海關在法規改革規劃時或執行前，皆與產業界作完善且充分的雙向溝通，並於法案修訂正式公告實施前將公告內容廣泛周知，目前已積極採行下列措施：

(1)各關稅局每年邀請轄區報關公會舉辦通關業務座談會2次，檢討並宣導法令或簡化通關流程等事宜，藉此互相溝通協調，化解業者與海關之歧見。

(2)為增進進、出口業者對海關通關業務之瞭解，各關稅局每年定期邀請轄區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舉辦參訪活動，簡報內容包括介紹海關通關透明化作業，海關業務法令規章等，雙方進行座談會面對面溝通，海關即席回答公會會員提出的各項問題，除達到雙方交流的目的外，並進一步瞭解海關業務。
2.未來處理方向
持續辦理。
3.涉及法規
「行政程序法」第154條

	
	3.公平競爭的環境：

(1)環保署應逐步擴大實施「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與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系統」至已登記之各大小餐廳服務業者以及食品製造商。
	環保署(廢管處)

1.辦理情形
(1)環保署於2007年鑑於國外生產應用生質柴油已行之有年，在考量能源不敷使用，亟需開發替代能源的情形下，廢食用油轉製生質柴油是未來的新趨勢，環保署並配合經濟部能源局「綠色城鄉應用推廣計畫」之分工事項，提昇廢食用油回收體系量能，針對廢食用油三大產源家戶、事業、機關進行廢食用油回收，採列管申報、宣導等策略及措施，以掌握廢食用油之量能。

(2)目前國內廢食用油每年產量約有72％至80％是由速食業、食品工廠及餐飲業等事業產生，為促使其朝再利用管道交予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已自2007.9.1起將總公司資本總額達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之西式連鎖速食店(含其分店)，及資本總額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且產生廢食用油之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等產生量大的事業，納入列管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審及上網申報廢棄物清理流向。

(3)有關餐廳服務業者產生之廢食用油，會因其規模大小及所販賣商品(炸物、非炸物)的不同，造成個別廢食用油產生量差異大且不易分類。

2.未來處理方向
環保署將視經濟部能源局「綠色城鄉應用推廣計畫」未來推動方向，配合檢討修正廢食用油申報對象。

	
	(2)烹煮設備、廚房環境以及顧客座位等相關法規，應該落實到所有相關業者，並由衛生署管控食品衛生、建築安全及消防措施。
	衛生署(食品衛生處)

1.辦理情形
烹煮設備、廚房衛生之輔導稽查係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及「縣市公共飲食場所衛生管理辦法」（或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各衛生機關將依據建議，落實到所有的食品業者，以確實管控食品衛生，保障民眾飲食安全。
2.未來處理方向
(1)辦理餐飲業分級評鑑，落實自主衛生管理。

(2)推展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

(3)落實持證廚師每年繼續教育8小時制度。
3.涉及法規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0條

	
	4.危機處理有效性：若發生危機，政府應以有條理有效的方式與業者溝通，並及早提供即時、精確與完整的資訊給消費者。例如：三聚氰胺事件造成所有相關零售業者、進口商與本地食品製造業額外成本與利潤損失。
	衛生署(食品衛生處)

1.辦理情形
2008.9.12海基會接獲大陸海協會通報大陸於2008年6月輸出遭三聚氰胺污染的三鹿牌奶粉至台灣，衛生署立即通知相關轄區衛生機關，將庫存奶粉予以封存，並追查售出奶粉之流向，並透過媒體向消費者通報此一訊息，並迅速於衛生署網頁中建置「三聚氰胺資訊專區」，以利民眾查詢並廣為宣傳正確訊息。對於外銷之問題產品，衛生署立即透過IHR Focal Point，將該資訊通知世界衛生組織食品安全網絡（WHO/INFOSAN）。9月22日起衛生署亦開始加強邊境管制措施，禁止大陸乳製品及植物性蛋白類製品進口。由於此事件影響層面持續擴大，衛生署協同相關部會組成跨部會專案小組，敦促食品業者就相關產品及原料進行自主檢驗。10月8日，衛生署並開始加強進口之查驗，所有國家進口之奶粉、嬰兒奶粉及奶精之原料，均進行查驗，經檢測結果為未檢出始可進口。因應此一特殊議題，我國迅速於2008.10.16~17召開「三聚氰胺食品污染管制措施國際專家會議」，與歐、美、澳、紐等國，作政策對話，以迅速掌握各方訊息，達到資訊交流之目的。
2.未來處理方向
由於自由貿易而衍生的國際性食品安全事件日益頻繁且嚴重，例如2008年發生大規模之中國大陸生產的乳粉、奶精等產品，遭人為添加三聚氰胺事件，這些不合格食品透過進出口貿易遍佈全球，危害全球消費者的健康，也造成消費者的恐慌。因此，如何快速的獲取國內外食品安全相關訊息，並即時回應，展開清查、回收、下架等動作，為自由貿易下食品安全主管機關的重要任務。
(1)就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食品安全事件緊急通報網絡(WHO/INFOSAN)的運作而言：由於食品衛生影響民眾的安全至鉅，基於WHO所揭櫫的普世原則，不應忽略我國民眾的健康需求，將持續向世界衛生組織表達強烈之立場；而我國也可單方即時通報INFOSAN以突顯我國作為良善負責國際公民的一份子。

(2)除利用國際組織之食品安全監測體系之外，我國現正努力與主要貿易國家建立食品安全部門建立直接聯繫管道。

3.涉及法規
(1)「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7條第1項

(2)「輸入食品查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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